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送工作的通知
日期：2017-09-04作者： 来源：辽教办[2017]122号
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以下简称“马工程”教材） 统一使用工作的新部署和《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开展2017年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工作的通知》（辽教电[2017]85号）要求，经研究，决定开展“马工程”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送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学校范围
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二、教材报送范围
已出版发行的57种“马工程”教材（详见附件2）。
三、有关要求
1.请各高校按切实负起“马工程”教材使用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建全统一使用工作机制，组织好教材使用情况报送工作，对已出版教材统一使用情况进行全面采集，覆盖所有院系，确保无遗漏。
2.请于9月6日17:00前将“马工程”教材使用情况统计表（附件1）电子版及pdf扫描件（加盖学校公章）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3.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沈阳师范大学 教务处 薛明智  024-86592975，xuemingzhi@163.com；
省教育厅 工业高等教育处 张越 
联系电话：024-86896698
 
附件：
1.“马工程”教材使用情况统计表
2.已出版发行57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与课程名称对照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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